
澎湖縣政府補助澎湖縣公務人員協會經費作業規範第三點修正總說明 

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扶植澎湖縣公務人員協會（以下簡稱協會）

成長，健全協會功能，依據公務人員協會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

予以補助經費，以利協會推展會務，並增進政府與公務人員間和諧關係，提昇

為民服務效能，特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訂定澎湖縣政府補助澎湖縣

公務人員協會經費作業規範，並以府人力字第一零四一四零五四三二號公告在

案。惟該協會成立不到二年，會費收入有限且自籌經費不易，限制活動經費補

助比例實不利活動推展，為應實務運作需要，爰修正「澎湖縣政府補助澎湖縣

公務人員協會經費作業規範」第三點。 


